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一男子为了节省电

费， 竟然找人改装电表， 5 年内

偷电金额达到 10 万余元。 日前，

经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

刑 3 年， 缓刑 4 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2015 年 5 月， 于某和妻子将

宝山区某小区二楼的 11 套房子

租了下来， 其中一间自己住， 其

余 10 间转租他人。 二楼有一个

总电表， 每个房间有独立电表，

于某向租户收取每一度电 1 元钱

的费用。

2015 年 10 月底， 于某在菜

场看到一男子脚下放了一块牌

子， 上面写着 “修改电表、 煤气

表” 等字样， 就上前询问。 于某

得知只需支付 400 元费用， 该男

子即可为其修改电表， 于是就带

着这名男子到了其所居住的二楼

总电表处。 男子将电表箱打开，

用随身携带的工具对电表 “动了

手脚”。 男子称已经将总电表运

转速度调慢 ， 可以节省 20%至

30%的电。

就这样于某使用该电表， 直

到 2020 年 7 月供电公司通过采

集系统数据分析发现该户疑似存

在偷电行为并报警， 这才案发。

经现场勘查检验， 于某使用

跨接的方式窃取电能， 该电表工作

误差测定为-89.2%， 共计盗窃电能

20 余万千瓦时， 窃电金额为 10 万余

元。 案发后， 于某已补缴了上述电

费。

宝山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于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用修改电表

的方法窃取电力， 数额巨大， 犯罪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以盗窃

罪对其提起公诉。

检察官提醒， 电能受到国家法

律的保护 ， 私自改装电表 “省电 ”

属于盗窃国家电力资源的行为， 严

重的会触犯刑法。 同时， 私改私接

电表线路， 会对线路造成较大的安

全隐患， 容易引起火灾或者停电事

故等。 切勿因小失大， 以身试法。

改装电表 5年偷电10万余元
因盗窃罪获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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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破裂找咨询 非但无用反受其害
嘉定法院受理两起由情感咨询引发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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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郝梦真

情侣间、 夫妻间感情破裂， 急

于挽回的一方往往会 “病急乱投

医”， 凭一己之力依然无法挽回的，

便会寻求所谓专业人士提供的 “情

感咨询” 服务， 这成了他们在走投

无路时的一线希望。 可是， 这类的

情感咨询真的安全有效吗？ 近日，

嘉定区人民法院就受理了这样两起

由情感咨询引发的服务合同纠纷案

件， 目前经过法官调解， 双方已私

下和解， 决定撤诉。

为挽回女友， 个人隐

私被泄露

因琐碎的一些矛盾， 小林和相

恋多年的女友在一气之下分了手。

冷静下来的小林为自己的一时冲动

悔恨万分 ， 多次与前女友微信沟

通， 试图挽回他们曾经的感情。 可

无论小林如何恳求， 前女友始终不

为所动。 无奈之下， 小林只好寻求

专业情感顾问的帮助， 希望能从更

专业的角度发现双方问题的症结所

在。

2020 年 3 月 ， 小林在一家情

感咨询公司处花重金订购了一个季

度的 “情感挽回” 私人服务， 该公

司指派情感专家许老师为小林提供

服务， 服务具体内容为在合同时间

内为小林提供电话沟通指导和微信

沟通指导。 在咨询过程中， 小林将

自己和女朋友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发给了许老师， 用于其对二人感情

的分析。

可没过多久， 小林居然在某问

答平台上发现自己的个人感情经历

被作为情感咨询案例公布于其。 虽

然案例原文中没有使用小林的真实

姓名， 但文中所描述的情况正是

他向情感咨询公司提供的个人真

实情况 。 更让小林无语的是 ， 这

篇案例分析中还大量使用了小林

当初传给许老师的其与前女友的

微信聊天截图 ， 在小林看来 ， 这

些微信聊天记录都是他的个人隐

私。

小林在多次与该情感咨询公司

交涉后， 对方始终不肯删除问答平

台上发布的相关帖子， 小林一气之

下， 将该公司告上了法庭。

小林认为， 该公司未经自己同

意， 为了商业目的， 竟将自己的咨

询情况、 个人聊天截图公布于众，

严重侵犯了自己的隐私。 事发后该

公司态度也非常强硬， 拒不删帖，

小林认为自己已无法再信任被告，

咨询的目的更是无法达到， 要求法

院确认解除自己与该公司的服务关

系， 并判令该公司返还自己部分服

务费。

修复破裂家庭， 情感

咨询做了无用功

大陈和前妻协商离婚后， 考虑

到孩子年纪尚幼， 需要一个完整的

家庭， 大陈一直在尝试挽回和前妻

的这段婚姻。 但多次协商后， 前妻

依然坚定不复婚的念头， 并有了与

他人开始新生活的打算。 无可奈何

的大陈决心求助于情感咨询机构，

并支付了 1 万元的定金费用， 约定

由该机构向大陈提供婚姻挽救的相

关服务。

可让大陈没想到的是 ， 付款

后， 该机构提供的服务仅是向第三

者发送了一条短信， 而这条短信不

仅没有帮到大陈， 反而激怒了大陈

的前妻。 大陈找到该机构商谈， 与

其再次协商服务事项， 可之后也没

有收到该机构提供的任何实质性服

务， 反而在这期间让大陈支付了 5

万元的首付款。 首付款付好后， 该

机构负责人再次与大陈协商， 并签

订了一份委托复婚服务协议， 大陈

再次向该机构支付了 5 万元。

但该机构却依然迟迟未有实质

性服务动作， 于是大陈决心自己与

前妻耐心沟通一下。 经过几次悉心

交流， 前妻与大陈的关系渐渐得到

了缓和。 大陈觉得， 夫妻感情本就

是夫妻二人的问题 ， 无需他人帮

助， 于是联系该咨询机构要求解除

合同并退还服务费共计 11 万元 。

针对大陈的要求， 该机构并未作出

明确的回应， 最终大陈一纸诉状递

上了法庭。

法官提示：寻求情感咨

询前，规避风险很重要

感情受创后， 受伤一方在心理

上需要得到倾听或者是更为专业的

开导， 情感咨询类服务行业就此应

运而生， 并在近几年大有发展迅猛

的势头， 与此同时， 由这类情感咨

询引发的特殊服务合同纠纷也逐年

增多。 情感咨询类服务的发展初衷

固然是好， 但是作为一类新兴服务

产业， 其中的风险更应值得各方重

视。

消费者：注意合同中的

格式条款，以防权益受损

在嘉定法院受理的两起案件

中， 小林和大陈非但没有借助专业

机构挽回与前女友或前妻的感情，

更是反受其害。 因此作为消费者，

在选择这类情感咨询服务时要注意

认真阅读合同中的相关格式条款，

及时与对方沟通补充必要条款， 注

意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 同时， 明

确对方的服务内容与服务对价， 对

整个咨询过程及每个咨询阶段做到心

中有数。 在选择咨询服务时也要注意

选择有专业资质的机构， 并注意对接

咨询师是否具有相应专业资格证书。

经营者：明晰合同中的权

利义务，保护消费者隐私

同其他服务行业不同， 情感咨询

所针对的是感情及意识类， 抽象感情

意识的变动起伏难以具体衡量， 亦难

以确定其所达到的程度或取得的结

果 ， 因此也难以划分服务进行的阶

段。 上述两个案例中， 小林和大陈都

支付了不菲的服务费用， 而他们对应

的情感咨询机构也并非是毫无作为，

但纠纷难点也正在于此， 服务难以对

价， 取得效果难以评估。 因此作为经

营者要注意制定详细确切的服务合

同， 明晰双方的权利义务， 尽量将服

务具象化， 将服务内容与收费对价。

管理单位：严格审查经营

专业资质，优化市场环境

两起案件虽然最终在法官的耐心

调解下， 以和解的方式画上了句点，

但其中所透露出的行业现象不得不让

人思考。 作为新兴行业， 今后的健康

平稳发展更需要相关管理部门的有效

监管， 防止非专业咨询公司鱼龙混杂

造成行业乱象。

京东购物迟迟不见物
消费者状告京东欺诈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林桢淑

本报讯 经营海运业务的谭

某某有一条 500 吨的海船， 他以

2 万元一单的高薪聘请畅某做

“船长”， 没想到， 对方却把自己

的船当做废铁给贱卖了。 近日经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被告人

畅某、 高某某被黄浦区人民法院

判处犯盗窃罪， 分别获刑 7 年到

4 年不等， 并被处罚金。

船主谭某某于 2019 年初购

入了一条总吨位近 500 吨、 价格

约 85 万元的海船， 试图在海运

市场大展拳脚， 并于年底主动找

到畅某作为船上负责人指挥开

船。 “这个船是要出海装货的，

每个月至少会出去跑一趟。” 畅某

了解到每月出海一次便可分得 2 万

元左右的酬劳， 而且正常情况一个

月可以出海运货四五次， 想想拿到

的报酬相当可观， 畅某甚是心动，

遂接受了这份工作， 并喊来朋友高

某某到船上做轮机长。

本想着多跑几趟船、 多运几次

货， 就可以大赚一笔， 但受到疫情

影响， 航运生意不济， 且该船一直

处于维修状态， 并未出海运货。 直

到今年春节前， 畅某拿到了 1.5 万

元的保底工资， 但与之前说的报酬

相差较远， 心有不甘之下竟把歪脑

筋动到了船上。

畅某经人介绍结识了专门收购

报废船只后拆解卖废铁的夏某， 并

与其私下签订了 《船舶交易协议

书 》， 以 26 万余元的价格将船售

出， 并指使高某某趁其他船员放

假， 船舶看守松懈之际 ， 偷偷驾

驶该船前往约定地点交付 。 谭某

某发现船只被盗找寻无果后到公

安机关报警。

由于畅某先前和船主为了报

酬一事产生嫌隙 ， 侦查机关很快

将有重大作案动机的畅某抓获 。

到案后 ， 畅某其对利用虚假 《船

舶交易合同 》 冒充船主 、 盗卖船

舶的事实供认不讳， 并交代拿出 2

万元作为酬劳付给高某某 ， 剩余

款项则用于看病 、 赌博等挥霍一

空。 后经鉴定 ， 该船舶的拆解价

格为 27 万元整。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林先生在京东商城购

买了商品， 却迟迟没有收到货物，

但物流却显示已签收。 为此， 林先

生将京东告上了法庭， 认为京东涉

嫌欺诈， 要求退一赔三。 日前， 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2020 年 6 月 1 日林先生在京

东自营店购买价值 604 元的车窗膜

产品。 然而下单后， 他没有收到商

品， 而 6 月 16 日的物流信息却显

示他已签收。 之后林先生向京东提

交异议， 京东以商品在途中为由拒

绝林先生的退货申请， 理由是商品

已签收。 林先生认为自己至今未收

到货京东构成欺诈行为， 为此提起

诉讼， 要求退一赔三。

被告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表示， 相关商品由该

自营店交由快递配送方进行配送，

并就送达问题与快递公司沟通过。

现京东公司确认林先生至今没有收

到货物， 且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案

件审理中已将 604 元货款退还给了

林先生。 京东认为其行为不存在欺

诈情形。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从

林先生提供的订单截图以及原、 京

东在庭审中的陈述来看， 应可认定

林先生与京东在其网络交易平台上

的自营店已就买卖涉案订单商品达

成了网络购物合同， 该合同系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 且未违反法律、 法

规的强制性效力规定， 应为合法有

效。 现林先生未收到涉案商品， 京

东亦已退还货款， 因此法院确认双

方之间的网络购物合同已经解除。

现林先生以京东欺诈为由， 诉

请要求京东赔偿上述商品价款三倍

的赔偿金计 1812 元 。 法院认为 ，

所谓欺诈， 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

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 从而

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行

为。 综观原、 被告之间的交易过程，

林先生订购涉案商品时， 相关厂商并

未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

林先生也未受误导而作出错误意思表

示， 买卖涉案商品是买卖双方真实的

意思表示 ， 在双方达成合意的情况

下， 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 且因该

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 故当属合法有效。 现林先

生支付货款后未收到涉案商品， 故法

院认定京东存在迟延交货的行为。 同

时， 京东该行为属于合同有效情况下

的迟延履行合同义务， 性质是不履行

合同的违约行为， 并非订立合同时对

林先生故意欺诈， 林先生亦未因被告

的行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并不符

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五十五条所述的情形。 因此，

林先生以京东构成欺诈为由主张惩罚

性赔偿的要求， 依据不足， 法院不予

支持。

公 告
上海海富清洗保洁有限公司：

本局于2020年12月1日受理

柳立凡工伤认定一案， 现本局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青人社受字

（2020）2483号 《受理通知书》、青

人社认补 （2020）2483号 《提供证

据通知书》。请你公司自公告送达

之日起15日内与本局联系并提供

事故经过等相关证据材料 （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60天视作送

达）， 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材

料， 本局将根据所掌握的证据材

料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联系电话： 021-33863793。

上海市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高薪请来的船长 竟把船当废铁卖了
两人因盗窃罪分别获刑


